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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二轮第一批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地方查处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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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主要内容

合川南津街街道体育馆广场
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开始到晚上有
一群老人打陀螺，噪音扰民，严重
影响居民休息。

对于之前反映的合川台泥水
泥厂开采矿山，破坏生态问题，要
求立即解决。投诉人追加电话情
绪激动，质疑该问题一直未解决。

合川南津街街道体育馆广场，
每天早上8点到20点之间唱歌，音
量很高扰民。之前给街道反映未解
决。

钓鱼城街道思居村 6 社岩洞
湾，有一家不持续生产的猪血加工
厂（用停产逃避检查），生产场所引
得周边很臭，有家不能回的感觉。

合川区云门街道吉福村2组陈
新云养猪场，该养殖场无污染治理
设施，粪污直排外环境，对农田造
成污染。

经对铜溪加油站、重庆鹏福石
油有限责任公司加油站开展油气
回收监督检查和气密性监测，监测
结果严重超标。

狮滩镇合川疫木加工点(荣成
玻璃厂隔壁)，生产加工场地混乱，
疑似有带疫原木外运。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12月24日、25日，区公安局南津街派出所及
南津街街道工作人员对体育馆广场噪音扰民问题摸排走访了解到:体育馆广场日常活动的有唱
歌队伍5支、舞蹈队伍5支、太极健身队伍1支、陀螺健身10余人。活动参与人数200余人，围观
群众最多时有3000人左右。活动时间集中在早晨6时至9时，下午14时至17时，晚上19时至
21时。活动产生的噪音污染对周围居民的休息、工作、学习带来较大影响。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与市环督转电合川电20231220001号、电20231221004号交办件
为同一问题，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2023年12月21日，调查人员通过现场调查发现：

（一）投 诉 人 反 映 采 矿 破 坏 生 态 问 题 。 台 泥 矿 山 已 取 得 采 矿 许 可 证（编 号 ：
C5000002010097130075286）、安全生产许可证（（渝）FM安许证字〔2021〕合川170124号）和环评
批准书（渝合环准〔2016〕108号），并按要求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年
度生态修复计划》等相关法定技术报告，且在相应主管部门备案，手续齐全。矿区开采过程中，
爆破、开采过程均采取湿法作业，配套喷淋设施和洒水车等进行降尘，采用“边开采、边恢复”的
方式落实生态修复措施。该矿山生态修复较好，于2021年纳入自然资源部全国绿色矿山名录。

（二）投诉人反映水泥厂粉尘、灰尘和烟尘非常大，对周边居民和城区影响很大的问题。台泥
石灰石堆场、煤均化堆场、原煤一次堆棚、替代燃料仓、混合材堆场、包装车间等已整体密封，SCR
脱硝系统、湿法脱硫系统及窑尾大布袋等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道路自动喷淋装置、洒水车、道
路洗扫车等扬尘系统正常运行，厂区内道路干净、绿化较好，无异味和粉尘，自行监测报告和在线
监测实时数据显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外排浓度未超过相关排放标准。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12月24日、25日，区公安局南津街派出所及
南津街街道工作人员对体育馆广场噪音扰民问题摸排走访了解到:体育馆广场日常活动的有唱
歌队伍5支、舞蹈队伍5支、太极健身队伍1支、陀螺健身10余人。活动参与人数200余人，围观
群众最多时有3000人左右。活动时间集中在早晨6时至9时，下午14时至17时，晚上19时至
21时。活动产生的噪音污染对周围居民的休息、工作、学习带来较大影响。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12月24日，区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刘旭东
血粉加工厂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

该加工厂总投资约7万元，于2023年12月投入生产，主要生产设备有1台0.13蒸吨的燃煤
锅炉、2台烘干机、1台打包机等。废气主要为燃煤锅炉废气，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直接排放。
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正在生产，检查发现该加工厂存放的猪血因腐烂产生臭味，在蒸煮、烘干
过程中产生臭味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2023年12月25日，区畜牧兽医中心联合云门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陈新云养
猪场进行现场调查，陈新云养猪场现存栏生猪52头（其中：断奶仔猪22头，育肥猪30头），圈
舍面积约120平方米，建有农村户用沼气池1处，约20立方米，建有粪污贮存池一处，约180立
方米。在核查中发现问题：

1.该养猪场粪污贮存池右侧有一处破损缺口。
2.粪污贮存池内粪污经破损缺口沿雨水沟漏排至下方农田。
3.粪污贮存池邻近圈舍一侧背坎垮塌。
4.业主未建干粪堆积间，干清粪后直接将粪便堆放在粪污贮存池旁未硬化土地及农田

边，再由农民来收集进行种植消纳。
2023年12月21日，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重庆市合川区铜溪

加油站、重庆鹏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涉嫌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
（一）重庆市合川区铜溪加油站调查情况。
重庆市合川区铜溪加油站，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铜溪镇弯桥村四社，主要从事成品油零

售。该加油站2007年投运，建设有储油罐3个，其中92#汽油储油罐30立方米、95#汽油储油
罐30立方米、0#柴油储油罐30立方米；设置有3台（共5枪）电脑加油机；加油站卸油口和加
油柜机设置有油气回收系统，年销售约250吨。

执法人员发现该加油站当日正常运营，罐区能闻到油味。重庆市质量检测研究院对该加
油站油气回收系统进行了检测。根据重庆市质量检测研究院《检验报告》（No：2023122105358）
显示，12月21日该加油站92#油罐人孔盖法兰油气泄漏浓度为17681.4μmol/mol，不符合国家
标准《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20）规定的要求。

（二）重庆鹏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调查情况。
重庆鹏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大石街道高川村三组，主要从事成品油

零售。该加油站前身为合川区仁福加油站，占地面积1320平方米，于2003年开始建设，2004年
建成投入运营。2014年更名为重庆鹏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建有储油罐3个，其中0#柴油储油
罐20立方米（3#储油罐），92#汽油储油罐25立方米（2#储油罐），95#汽油储油罐20立方米（1#
储油罐），配置有加油柜机2个、0#柴油加油枪2把、92#汽油加油枪5把、95#汽油加油枪1把。
加油站卸油口和加油柜机设置有油气回收系统，年销售量约200吨。执法人员发现该加油站当
日正常运营，在2#储油罐人工井旁能闻到明显油气异味，重庆市质量检测研究院对该加油站油
气回收系统进行了检测。根据重庆市质量检测研究院《检验报告》（No.2023122105353）显示，
该加油站12月21日2#储油罐液位仪油气泄漏浓度为21263.4μmol/mol，不符合国家标准《加
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20）规定的要求。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12月25日，区林业局与狮滩镇相关人员到
重庆海智金林业有限公司疫木处置场现场查看。该公司主要业务是旋切，无粉碎或（削片）设
备。旋切对木材有要求，胸径小于14cm或木材弯度大于10度的不能用，且能用的木材长度定
在2.6m或1.3m两种规格。现场发现，该公司将这两种规格不能用的木材随意堆放，旋切后的
木芯和边角料等剩余物以及不能用的薄片乱堆放，造成生产加工场地混乱。

针对疫木管理，合川区严格按照市林业局要求，本区内的松疫木不能出区，如果确因需要
运出本区且目的地在市内的，需要向市森防站报备。区林业局分别于2023年8月22日、11月7
日、11月10日、11月25日、12月21日在重庆海智金林业有限公司疫木处置场现场查看处置情
况，查看生产和台账。鉴于重庆海智金林业有限公司无粉碎或（削片）设备，经区林业局同意，
协调该企业将疫木处置场不能旋切的松疫木运至清平镇马家沟重庆市合林木业有限公司进行
削片处理，不存在有带疫原木外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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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南津街街道办事处、南津街派出所、江亭路社区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制
定工作计划，对体育馆广场噪音扰民情况开展长效治理。具体措施如下：

1.收集锻炼队伍情况，引导开展自治管理。派出所民警配合社区干
部，对体育馆广场各类文体活动队伍进行排查登记，确定各队伍负责
人。召集负责人一起约定活动音量、商定活动规则、错开各队伍活动时
间、减少各队伍间的矛盾冲突。充分发挥健身群体的自治作用。

2.落实警力现场监督，控制活动现场音量。南津街派出所安排警力
6人，会同街道办事处、江亭路社区工作人员，自2023年12月24日开始，
在文体活动高峰的6时、14时、19时三个时段前往体育馆广场巡逻、驻
守。引导现场群众降低音箱音量，劝阻打陀螺人群，确保现场活动产生
的音量不干扰周围群众休息、生活。

3.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提升群众守法意识。南津街派出所民警在体
育馆广场巡逻、驻守时，现场发放《南津街街道公共区域管理规定》《文体
活动队伍管理公约》等宣传册，引导群众文明健身、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
定。同时，针对配合度不高的文体活动队伍，对其负责人进行约谈，详细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明确告知其产生噪音干扰他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

4.坚持严格规范执法，有效震慑违法活动。由区公安局治安支队指
导辖区派出所，对部分不听劝阻的噪音扰民活动队伍组织者进行传唤，
依法予以处罚，形成有效震慑，推动噪音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针对上述情况，一是对台泥公司负责人进行了环保相关法律、法规
的宣传和教育。二是要求台泥公司加强日常生态环境管理，确保大气
等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严格落实环境网格化管理责
任，加强日常巡查和跟踪检查力度，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
任；充分发挥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1.收集锻炼队伍情况，引导开展自治管理。派出所民警配合社区干
部，对体育馆广场各类文体活动队伍进行排查登记，确定各队伍负责
人。召集负责人一起约定活动音量、商定活动规则、错开各队伍活动时
间、减少各队伍间的矛盾冲突。充分发挥健身群体的自治作用。

2.落实警力现场监督，控制活动现场音量。南津街派出所安排警力
6人，会同街道办事处、江亭路社区工作人员，自2023年12月24日开始，
在文体活动高峰的6时、14时、19时三个时段前往体育馆广场巡逻、驻
守。引导现场群众降低音箱音量，劝阻打陀螺人群，确保现场活动产生
的音量不干扰周围群众休息、生活。

3.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提升群众守法意识。南津街派出所民警在体
育馆广场巡逻、驻守时，现场发放《南津街街道公共区域管理规定》《文体
活动队伍管理公约》等宣传册，引导群众文明健身、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
定。同时，针对配合度不高的文体活动队伍，对其负责人进行约谈，详细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明确告知其产生噪音干扰他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

4.坚持严格规范执法，有效震慑违法活动。由区公安局治安支队指
导辖区派出所，对部分不听劝阻的噪音扰民活动队伍组织者进行传唤，
依法予以处罚，形成有效震慑，推动噪音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一是执法人员对该加工厂进行了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
育，进一步增强其环保守法意识和环保主体责任意识。二是已对该加
工厂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加工厂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三是对该加工厂燃煤锅炉涉嫌的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目前正在办理程序中。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严格落实环境网格化管理责
任，加强巡查、跟踪和监测力度；充分发挥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
形成环保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发现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处，保
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打击的高压态势，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要求养殖业主陈新云立即修复粪污贮存池右侧有一处破损缺口，
停止粪污外流。现已整改完成此处破损缺口的修复，粪污不再外流。

2.立即对外排的粪污进行收集后处理，合理消纳还田，严防过度消
纳而造成二次污染。现已整改完成收集处理。

3.立即将粪污贮存池内粪污转运处理。现已完成部分转运处理，用
于种植基地消纳。

4.对粪污贮存池垮塌侧进行修复，对粪污贮存池周边雨水沟进行修
整，实行雨污分流。在整改中。

5.修建干粪堆积棚，采用干清粪方式对猪粪进行收集处理。在整改中。

1.对两家加油站进行了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进一步
增强其环保守法意识和环保主体责任意识。

2.对重庆市合川区铜溪加油站、重庆鹏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下
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合环（执）责改字〔2023〕54号）、《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合环（执）责改字〔2023〕53号），责令其改正违法
行为。

3.对两家公司不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
查，目前正在办理程序中。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强化属地管
理，严格落实环境网格化管理责任，加强巡查、跟踪和监测力度；发现环
境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处，保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打击的高压态势，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责成重庆海智金林业有限公司在整改期内，停止生产，将场地内
的木材按要求规范堆码；2.限期2023年12月27日前将旋切后的木芯和
边角料等剩余物以及不能用的薄片全部清除干净。现已整改完毕。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严格落实环境网格化管理责
任，加强巡查、跟踪和监测力度；充分发挥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
形成环保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发现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处，保
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打击的高压态势，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是否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2月29日

重庆市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合川区开展督查期间，受理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合川区办理。现将2023年12月24日转办合川区办理的7个问题查处情况公示如下：


